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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臺北市南港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(第二次通盤檢討)案內編

號「主玉 8、主東 4、主東 8、主經 5、主研 2、暫予保留地

區(一)、暫予保留地區(二)」等 7案」第二場說明會 

會議紀錄 

壹、會議時間：107年 9月 20日（週四）下午 7時整 

貳、會議地點：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大禮堂 

(地址：本市南港區向陽路 150號) 

參、主持人：王區長先黎 

肆、出（列）席單位及人員：略 

伍、都市發展局及都市更新處簡報：略 

陸、各出席人員發言要點： 

一、李建昌議員 

過去 15 年中央政府與市政府在南港已投入 1 千多億公共建

設，構成今日南港的繁榮景象，但都集中在公有地上，本次通盤檢

討是一次很好的機會，請大家給都發局和都更處鼓掌，他們有聽到

地方及里長的聲音，但有關第一類老舊聚落 3項標準目前必須同時

符合才能免回饋，這不合理，應該修正為符合 1項即可。 

二、王孝維議員 

容積是公共財沒錯，但不同意市府以住 3容積率 225%為理由，

限制工 3容積上限不能達 600%，市府應考量南港的歷史淵源，專

案向內政部說明，為大家創造一個安身立命的居所。 

三、高嘉瑜議員 

臺北市目前約有八成以上建築物需要改建，但目前市政府提出

的老舊聚落認定標準太過嚴苛，建議認定標準要放寬、容積率要放

寬，且居民都沒有相關專業，6年內根本無法自辦都更，更不希望

財團以 6年急迫性為由收購得利，所以市府必須進場，目前都更中



第 2 頁，共 9 頁 

 

心只是小幫手，未來希望能由市府成立的都更公司協助大家更新改

建。 

四、黃聰智里長 

臺北市政府從 104年 10月 3日南港高工戶外開講啟動東區門

戶計畫前奏曲，以我做為里長的立場，一切都在規劃的時程內完

成，才有今天這場擴大公開展覽，應該給予臺北市政府鼓勵，以下

3 點建議：第 1，時程獎勵 10%絕對有必要性；第 2，總容積上限

450%不夠，應改為 2倍到 600%，並搭配創新的容積獎勵項目，例

如長照 2.0；第 3，老舊聚落認定標準應該要彈性考量。 

五、民眾一 

目前容積率 300%很難滿足大家的需求，想請問本案可否採

提供公共停車空間或綠建築申請容積獎勵？另南港區有很多歷

史建築，目前都是暫時荒廢或拆掉非常可惜，本案可否由業者協

助地主以容積移轉方式解除指定歷史古蹟的損失？ 

六、民眾二 

依第一類老舊聚落認定標準應予放寬，否則市府都更美意將淪

為紙上空談，再者工業區不得作為自用住宅是政府告訴我們的，但

免回饋的標準卻是依一個違規住宅使用的戶籍來認定，合法性如

何？建議第一種解套方式：細則修改為 1或 2或 3，即符合老舊聚

落的條件免回饋；第二種解套方式：於 105年 8月 28日以前取得

所有權之所有權人，只要屋齡逾 30 年，即符合老舊聚落條件而免

回饋，105年 8月 29日以後取得所有權者，除因繼承或直系親屬、

配偶間贈與等無償取得外，其餘必須符合 1加 2加 3；第三種解套

方式，所在基地位於都更單元內，條件成就其中 1 項，即可減免

12%，3條件皆成就即可減免 37%至 40%的回饋。 

七、民眾三 

你們一直說工業區要回饋，但經貿段 R13園區就免回饋，為何

不圖利於民，蓋多一點，稅金也會多繳一點。時程獎勵這麼嚴格誰

拿的到？智慧建築、綠建築這些要花錢的獎勵誰花？容移是花錢買

的竟然還要回饋給市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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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民眾五 

有關目前 105年 8月 29日為基準日部分，建議改以公告日為

基準日，另希望能多一些容積獎勵項目，解決我們容積不夠的問

題，至於花錢買的容積，請市府再考量免回饋。 

九、民眾六 

工業區有分工 2、工 3且基準容積不同，可是早期蓋房子兩種

工業區都有 4、5層樓房子在蓋，容積較高的工 3辦理都更已無法

1 坪換 1 坪，更遑論工 2。再看經貿 R13，已經免回饋，仍然有未

更新的，我們關心的是能不能蓋的回來原來的坪數。 

十、民眾七 

CR-1地區標示了 1個 CR-1基地範圍，請問該 CR-1基地範圍內

外有什麼差別？是否是暫予保留？ 

十一、民眾八 

容積反映出人口容納量，不能因為工業區變更為住宅區有很多

困難，所以給予容積獎勵，法理上並不恰當，我也認為時程獎勵規

定 1年、2年內就給予容積獎勵，是很奇怪的事。今天的問題是大

家年紀都大了，需要醫院照顧或養護，應依都市計畫法第 15 條規

定進行社會經濟調查後，規劃相關設施區位，另依都市計畫法第

63 條規定，窳陋地區才要都市更新，但這裡不是，現在談都市更

新只是浪費政府資源。 

十二、民眾九 

陳情地點位於研究院路上的機關用地，土地應該地盡其利，建

議交通局應該限期徵收使用，或允許由民間開發。 

十三、民眾十 

以下 3點意見：第 1，目前工 2比照住 3訂 2倍上限 400%很

合理，但工 3應比照住 3-1，總容積上限也應該以 2倍為上限，即

600%，才符合公平原則；第 2，市府的公劃更新地區均有時程獎勵

10%，且產專區中南里單元 13-6亦有時程獎勵，故產專區應該一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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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用時程獎勵才公平；第 3，鄰近昆陽捷運站之產專區，適用 TOD

容積獎勵規定嗎？ 

十四、民眾十一 

產專區是否得適用危老條例？ 

十五、民眾十二 

如果有 100坪的房子可以分回多少？是否有 1個區間值？ 

十六、民眾十三 

希望市政府儘速成立 1個組織協助都更推動。 

柒、市府回應說明 

一、都市發展局 

1.本案工業區變更為特定專用區部分，內政部都委會已原則同意，

惟依內政部都委會決議及都計法第 19 條規定，須將超出公開展

覽範圍另案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會。 

2.內政部訂有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，工業區變更為住

宅區、商業區均有相關回饋規定，產專區的各項規定係市府向內

政部說明及歷次都委會討論老舊聚落標準下免回饋的配套措

施，這是全國第一例，市府與大家一起努力，至於大家實務上面

臨的問題，我們正在做整理，未來會通案性認定。 

3.都市計畫案在臺北市都委會、內政部都委會審查時，委員會就公

平性、合理性審查，本案毗鄰住宅區容積率為 225%，如果工 3

准許 2倍至 600%且免回饋，其條件將比住宅區更好，這在都市

計畫上有失公允，必須兼顧全市公平性，另本案係經都委會討論

免回饋已相當優惠，故不再給予時程獎勵。 

4.除臺電 CR-1 基地外，CR-1 周邊工業區均已劃入產專區範圍，如

果都市更新單元範圍有不清楚的部分，可翻閱現場圖冊或至工作

站查詢確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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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容積移轉回饋市府 50%部分，未來將優先作為社會福利設施使用

以因應人口高齡化、少子化趨勢。 

6.有關研究院路機關用地，因本府交通局尚有使用需求故本次變更

仍保留供本府相關機關使用，未來如經檢討市府相關單位皆無使

用需求，將納入本市公共設施用地通盤檢討案。 

7.產專區都更與危老條例是兩套不同機制，無法同時適用，有關都

市更新改建後可以分回多少，因牽涉眾多更新條件與變數，故無

法以一個簡單的公式直接計算，建議市民就近至駐點工作站詳細

就個別情形洽詢。 

二、都市更新推動中心 

駐點工作站成立的目的是希望能讓市民能瞭解都更相關規

定、程序，以及都市計畫介面等，加速 111個更新單元之推動。 

捌、散會：下午 9時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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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：107年 9月 20日第一場說明會照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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